會議主持人之權責

權限
1. 制定議程：有權確定和分配會議議程，包括決定討論的主題和時間分配。
2. 控制會議進程：有權管理會議流程，確保會議按計劃進行，並能在必要時中斷或結束會議。
3. 決策權：在某些情況下，主持人有權在會議上做出緊急決定或引導決策過程。
4. 調解和仲裁：在會議中出現爭議或意見分歧時，主持人有權進行調解，確保討論順利進行。
5. 若有遇到部門協調的問題，則會議主持人之處級部門主管，可以在同步釐清狀態的過程中，協助做調度與調停。

責任：調度參與者完成會議項目
1. 協助準備工作：
1.1 會議安排：確定會議的日期、時間和地點，並提前通知所有參與者。
1.2 資料準備：準備相關的會議資料，確保參與者擁有足夠的信息來進行討論。
1.3 若有必要，會議主持人可以要求他人代為BOOKING會議(例如助理、同仁)，唯會議表格中，仍要載明，本場會議的主持人是誰?

2. 會議進行中：
2.1 時間管理：確保每個議程項目按時開始和結束，維持會議的整體時間控制。
2.2 引導討論：引導參與者進行有序和高效的討論，確保所有關鍵議題都被覆蓋。
2.3 促進參與：鼓勵所有參與者發表意見，確保每個人的觀點都被考慮。
2.4 解決問題：處理會議中出現的任何問題或衝突，保持會議的和諧和效率。

3. 會議結束後：
3.1 確保完善會議記錄：確保會議紀要準確記錄討論要點、決策和行動項目。
3.2 行動跟進：追踪會議中決定的行動項目，確保落實和進展。

總結
會議主持人的權責涉及從會前準備、會中管理到會後跟進的全過程。他們在確保會議目標達成、參與者積極參與和會議決策有效執行方面扮演關鍵角色。通過明確的權限和責任分配，主持人能夠有效地引導會議，確保其高效和成功。

